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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选题背景：

计算机技术的普及，大数据软件的开发使大数据研究正

处于历史以来最好的阶段。其中司法大数据研究显得尤为重

要。周强院长在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调研时强调：“要认

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刻认识和把握新时代司法工

作特点，积极开展司法大数据研究工作。要深刻认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

对人民法院工作带来的新影响、提出的新要求，深入分析信

息化社会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巨大变化，把握新特

点、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紧紧抓住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与人民法

院工作发展不平衡不适应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努力满足人民

群众司法需求。要紧紧抓住司法供给侧这个矛盾主要方面，

充分运用信息化等手段，通过提高司法供给质量，引导司法

需求，提升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法律水平，推进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司法大数据的应用与研究

能够深刻揭示司法规律、民生热点，这不仅能够服务于审判

和执行，亦能对解决民生问题起到良好的参考作用。社会治

理可以参照司法数据进行预测，采取预防措施亦能通过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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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预估解决问题的方式与办法。司法大数据已在社会治

理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已在服务社会经济发展中崭露头

角。

目前，离婚率居高不下，并且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2013

年依法办理离婚 350.0 万对，比上年增长 12.8％。2014 年

依法办理离婚 363.7 万对，比上年增长 3.9％。2015 年依法

办理离婚 384.1 万对，比上年增长 5.6%。2016 年依法办理

离婚 415.8 万对，比上年增长 8.3%。离婚受伤最深的一定是

孩子。而孩子是祖国的希望与未来，却由于处于成长阶段，

自身保护的能力较弱。如何将离婚本身对孩子的伤害降到最

低，成为我们责无旁贷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法院审判中，处

理好探望权纠纷，使这些非常态家庭中的孩子尽量享受父母

之爱，成为其中重要的一环。探望权纠纷的审判与处理已成

为目前重要的民生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6 年开始推进

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并下发了《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开展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维

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成为其中重要目标。2017 年最高人民

法院牵头与中央综治办、最高人民检察院等 15 部门发布了

《建立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联席会议制度的意见》，

对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职责进行分工，其中明确了涉及未成年

人利益保护的各单位的工作任务。这些都为做好涉及未成年

人的审判工作提供了指导和依据。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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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革也使家事案件的审判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与法律

效果。几年来，各地也涌现出了一批如浙江温州、山东武城

等在家事审判中具有突出贡献的法院。同时，《民法总则》

已经将“最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写入法条。这些都使司法

界在保护未成年人的路上看到了光明。本专题以保护未成年

人利益为目标，以探望权纠纷为突破口，以“小切口、深挖

掘”的方式，对司法大数据进行汇总、分析、研判，对司法

实践进行梳理、对比，以图找出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审判方

式。

研究内容：

通过人民法院大数据管理平台，对探望权纠纷案件的数

量、特点、发展趋势等情况进行汇总、分析，以数据为依托，

应用数据又不拘泥于数据。课题组总结分析了探望权纠纷案

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司法实践已对探望权主体进行了扩

张（如已经有限度地承认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探望权等)、

对于离婚协议有限度地承认，法院判决的判项对于探望时

间、方式等是否明确及寒暑假、传统节日等探望权是否应予

支持，司法实践中并不一致，裁判文书缺乏论理性。并针对

以上问题在立法、司法方面提出了适当扩充探望权的主体、

贯彻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观念、深入推进家事审判方式和工

作机制改革、判决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重视裁判文书

的说理性等建议与对策。当然，探望权纠纷案件增多是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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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升高带来的附属问题，法院作为司法机关，因其司法的被

动性和介入的滞后性，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正本清源，

还要依靠政府强化家庭观念法。

数据来源：

最高院信息中心提供的 2014 年至 2017 年探望权纠纷案

件的数据；2017 年中国裁判文书网的裁判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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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件基本情况

(一)全国案件基本情况

1.一审案件基本情况

探望权案件呈逐年上涨趋势。近四年全国法院一审审

结量分别为：2014 年 2467 件、2015 年 3320 件、201 6 年

4151件、2017年 4779件，同比增长率分为34.58%、25.03%、

15.13%。总体来讲增长速度快，但增幅有缩小之趋势。2018

年 1 月至 2018 年 6 月，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共审结探望权纠

纷一审案件 2311 件，照比 2017 同期的 2034 件，增长了

11.36%，延续了以前的趋势,未来探望权纠纷案件数量依然

会增加。

图 1 探望权纠纷案件一审数量

2014 年至 2017 年全国审结民事一审案件的数量分别

为 654.39 万件、819.72 万件、1036.80 万件、1162.43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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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同比上升 25.26%、26.48%、12.12%；相比而言，探望

权案件量虽然处于增长趋势但增长率下降，而民事案件先

上升后下降。虽然 2016 年和 2017 年探望权案件的增长率

比民事案件增长率高，但是由于差距小，而探望权纠纷案

件在民事案件中比重小，这使探望权占据民事案件的比例

也较为稳定。2014 年至 2017 年探望权纠纷案件占民事案

件的 0.0377%、0.041%、0.040%、0.041%。

图 2 探望权纠纷案件与民事案件增长率

2014 年至 2017 年婚姻家庭纠纷一审案件分别为

133.97 万件、144.26 万件、169.05 万件、175.48 万件。

探望权纠纷一审案件占婚姻家庭纠纷案件的比例分别为

0.18%、0.23%、0.25%、0.27%。2018 年上半年全国婚姻家

庭纠纷案件为 85.72 万件，探望纠纷案件占 0.27%。总体

来讲，探望权纠纷一审案件在婚姻家庭纠纷案件的比例呈

现逐年递增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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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探望权占婚姻家庭案件比例

2.二审案件基本情况

①案件数量、比例分析

2014 年至 2017 年共审结探望权纠纷二审案件数量 1077

件，分别为 165 件、251 件、280 件、381 件。案件呈逐年上

涨趋势，2015 年至 2017 年增长率分别为 52.12%、11.55%、

36.07%。而一审案件的增长率分别为 34.58%、25.03%、

15.13%，可见，上诉率为先升后降的趋势。

图 4 探望权纠纷二审案件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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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一、二审探望权纠纷案件增长率

2014 年至 2017 年全国受理民事二审案件 357.48 万件，

分别为 62.49 万件、81.30 万件、98.78 万件、114.91 万件，

案件呈上升趋势。2015 年至 2017 年民事二审案件增长率分

别为 30.11%、21.50%、16.32%，呈逐渐下降趋势。而探望权

纠纷案件二审增长率为先下降后增长的趋势，未因民事案件

总体增长率的下降而下降。2014 年至 2017 年探望权纠纷二

审案件占民事案件的比例分别为 0.026%、0.031%、0.028%、

0.033%，总体呈上升趋势。二审占民事案件比例与一审比例

0.0377%、0.041%、0.040%、0.041%相比，均有下降趋势，

表明该类型案件上诉率低于民事案件总体上诉率。

图 6 探望权纠纷与民事案件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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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探望权纠纷二审案件占民事案件比重

2014 年至 2017 年全国受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 18.55 万

件，案件量呈上升趋势，分别为 3.88 万件、4.35 万件、4.97

万件、5.36 万件。探望权纠纷二审案件所占其比重为 0.42%、

0.58%、0.56%、0.77%，总体呈上升趋势。这与一审所占比

重的 0.18%、0.23%、0.25%、0.27%，相比都增加了一倍以上，

可见探望权纠纷案件上诉率与婚姻家庭纠纷其他案件相比

上诉率较高。

图 8 探望权纠纷二审案件占婚姻家庭比重

②上诉率分析

前文已经分析了探望权纠纷案件上诉率的总体趋势，并

与民事案件、婚姻家庭纠纷案件的上诉率作了比较，下面以

数字做具体分析。2014 年至 2017 年探望权纠纷一审案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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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 2467 件、3320 件、4151 件、4779 件，二审案件分别为

165 件、251 件、280 件、381 件。以后一年审结的二审案件

与前一年审结的一审案件作为比较计算出的 2014 年至 2016

年上诉率分别为 10.17%、8.43%、9.18%。2014 年至 2017 年

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一审案件分别为 133.97 万件、144.26 万

件、169.05 万件、175.48 万件，二审案件分别为 3.88 万件、

4.35 万件、4.97 万件、5.36 万件。以后一年审结的二审案

件与前一年审结的一审案件作为比较计算出的 2014 年至

2016 年上诉率分别为 3.25%、3.45%、3.17%。

2014 年至 2017 年，共审结民事案件分别为 654.39 万、

819.72 万件、1036.80 万件、1162.43 万件，二审案件 62.49

万件、81.30 万件、98.78 万件、114.91 万件。以后一年审

结的二审案件与前一年审结的一审案件作为比较计算出的

2014 年至 2016 年上诉率分别为 12.42%、12.05%、11.08%。

以上数据分析表明，探望权纠纷案件的上诉率高于婚姻家庭

纠纷案件而低于民事案件。

图 9 2014 年至 2017 年探望权纠纷案件上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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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探望权纠纷与婚姻家庭纠纷、民事案件上诉率比较

3.再审案件基本情况

2014 年至 2017 年，全国受理探望权纠纷再审案件共 4

件。其中 2014 年 1 件、 2015 年 1 件， 2017 年 2 件。案件

总量较少、所占比例不大，可以忽略，下文中将不再作为重

要内容予以分析。

（二）全国案件地域分布情况

1.一审案件地域分布情况

探望权纠纷数量与人口数量关系密切。2014 年 01 月至

2017 年 12 月，一审案件数量排在前三位的省份分别是人口

较多的江苏、河北和北京，案件量分别为 1430 件、1193 件

和 1077 件，这三个省份的案件总量占全国同期案件总数的

25.66%强。而人口较少的西藏、青海等地区案件量则相对较

少，尤其西藏 4 年间只有 7 件，平均 1 年只有不到 2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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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探望权纠纷一审案件数量全国分布情况

2.二审案件全国地域分布情况

2014 年 0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探望权纠纷案件主要集

中在北京、广东和上海，案件量分别为 128 件、126 件和 92

件。而一审案件较多的江苏与河北则分别以 81 件和 72 件分

列第 4 和第 5 位。可见总体上，探望权纠纷二审案件数量与

一审案件的数量相关，但亦受其他因素影响。

图 12 探望权纠纷一审案件数量全国分布情况

（三）全国案件各审级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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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审审理情况

① 一审结案方式分析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全国一审案件

总体结案方式以调撤和判决为主。调撤率为 60.3%，判决率

为 37.38%，两者占结案总数的 97.68%。其他结案方式只占

2.32%。而同期民事案件整体的判决率为 45.53%，调撤率为

52.24%。

图 13 探望权纠纷案件一审结案方式

2014 年的调撤率为 60.93%，判决率为 36.62%；2015 年

的调撤率为 59.67%，判决率为 37.69%；2016 年调撤率为

58.38%，判决率为 39.5%。2017 年调撤率 61.04%，判决率为

36.75%。探望权纠纷案件调撤率高于民事案件的平均调撤率

52.24%。表明因感情因素，该类案件纠纷相对好化解。但判

决率除 2017 年外，为逐年升高的趋势，表明矛盾较以前尖

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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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2014 年至 2017 年探望权纷案件判决率、调撤率

②案件平均审理天数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探望权一审案

件平均审理周期为 53 天。2014 年至 2017 年平均审理天数

为 55 天、53 天、55 天和 50 天。照比同期的一审民事案件，

探望权纠纷案件审理周期短许多，表明探望权纠纷案件总

体审理难度较小。

年度
民事一审案件平

均审理天数

探望权纠纷一审案件

平均审理天数

2014 年 68.16 55

2015 年 73.68 53

2016 年 75.78 55

2017 年 67.44 50

表 1 探望权案件与民事案件审理周期

2.二审审理情况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探望权纠纷案件

二审程序的结案以维持为主，占比为 61.92%，调撤率 2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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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率 9.88%，其他结案方式总计不到 4%。而同期的民事案

件维持率为 56.79%，调撤率为 21.63%，改判率为 10.34%，

发回率为 7.11%。与同期二审案件相比，探望权纠纷案件的

维持率高于同期二审案件 5.13 个百分点，调解率高于同期

二审案件 2.98 个百分点，发改率低于同期二审案件 7.57 个

百分点。探望权一审案件质量较高，发挥了较好的审级功能。

探望权纠纷二审案件调撤功能发挥较好，为案件当事人化解

纠纷、息诉服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图 15 2014至 2017年二审案件结案概况

图 16 探望权纠纷案件与民事案件结案方式比较

2014 年维持率为 59.38%，调撤率为 33.13%，改判率为

5%，发回率为 1.25%。2015 年维持率为 65.57%，调撤率为

24.18%，改判率为 7.38%，发回率为 0.41%。2016 年维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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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58.91%，调撤率为 24.81%，改判率为 11.24%，发回率为

2.33%。2017 年维持率为 62.70%，调撤率为 24.61%，改判率

为 9.19%，发回率为 1.08%。除 2014 年，各年调撤率相对稳

定。但随着案件数量的增加，发改率总体呈增高趋势。

图 17 2014 年至 2017 年探望权纠纷案件二审结案方式

二、案件特征分析

（一）当事人特征分析

1.一审案件当事人特征分析

①一审原告特征分析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一审案件中原

告为女性的有 7680 人，占 58.29%，男性有 5495 人，占比为

41.71%。从年龄结构看，29 岁以下的 3170 人，占 31.76%；

30 至 39 岁之间的 5225 人，占 54.06%；40 至 49 岁之间的

1116 人，占 11.55%；50 岁以上的 255 人，占 2.63%。以 30

至 39 岁之间的青壮年人数超过总人数的一半。从年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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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大部分原告为未成年人的父或母，有个别案件为未成

年人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图 18 探望权纠纷案件一审原告性别情况

图 19 探望权纠纷案件一审原告年龄分析

②一审被告分析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一审案件中

被告为男性的有 7783 人，占 59.61%，女性有 5273 人，占

比为 40.39%。从年龄结构看，29 岁以下的 2243 人，占

26.84%；30 至 39 岁以下的 4922 人，占 58.88%；40 至 49

岁的 1041 人，占 12.45%；50 岁以上的 153 人，占 1.83%。

从年龄结构分析，大部分被告为未成年人父或母，有个案

件为未成年人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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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探望权纠纷案件一审被告性别情况

图 21 探望权纠纷案件一审原告年龄分析

在探望权纠纷中，原告多为 30 至 39 岁之间的女性。被

告多为 30 至 39 岁之间的男性。处于 30 至 39 岁之间的原被

告均将近 60%。而离婚纠纷中处于 30 至 39 岁之间的也是年

龄段中最多的，但仅为 38.18%。比较而言，30 岁至 39 岁年

龄段的所占比例增加了将近 20%。究其原因，一方面，这部

分离婚案件当事人的群体拥有孩子的比例偏高。另一方面，

这部人事业相对成熟稳定，经济条件相对较好，对于亲子关

系的追求也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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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审案件当事人特征分析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二审案件中，

原审原告为男性的有 495 人，占比为 51.51%，女性有 466 人，

占比为 48.49%。原审被告为女性的有 435 人，占比为 50.88%，

男性有 420 人，占比为 49.12%。二审中，原审原告的女性比

例比照一审中的 58.29%，下降将近 10 个百分点。可见，女

性上诉的比例偏低。而男性虽然提起诉讼的较少，但是相对

较执着。

原审原告年龄主要集中在 30 岁至 39 岁，人数为 412 人，

占比为 63.68%。原审被告年龄主要集中在 30 岁至 39 岁，人

数为 358 人，占比为 61.30%。这与一审案件中年龄阶段处于

30 岁至 39 岁之间的原、被告比例 54.06%和 58.88%，略有升

高，表明处于这个年龄阶段的一审原、被告上诉率相对较高，

更为重视探望权的实现。

（二）案情特征分析

1.一审案件案情特征分析

①与抚养费相关联案件的数量、比例

离婚后，只能由父或母一方直接抚养未成年人。不直接

抚养未成年人的一方，需要支付抚养费，并且具有探望权。

实际上，探望权与抚养费是两个法律关系，不直接抚养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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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的父或母并非只有在支付抚养费的条件下才享有探望

权。父母享有探望权是基于自然权利和属性而享有的天然权

利。而在现实中，当事人经常将抚养费与探望权混为一谈。

在不直接抚养未成年人的父或母不支付抚养费或双方约定

其不需要支付抚养费时，以此为理由拒绝协助其探望，导致

探望权不能实现，而引起诉讼。在收集到的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0 日的 5239 份裁判文书中，有 3322 份

中涉及到抚养费，达到了 63.41%。各年涉及到抚养费的数量

分别为 852、1197、1526 和 1664 件。涉及到抚养费的数量

占据探望权纠纷案件的比例较为均衡，分别为 62.21%、

64.33%、62.98%和 63.76%。综上，抚养费纠纷是引起探望权

纠纷的重要原因。

图 22 与抚养相关案件占探望权纠纷案件的比例

②涉及到离婚协议的数量、比例、内容

在人民法院数据管理和服务平台查询探望权纠纷一审

案件中输入关键字“离婚协议”，查询到文书数量 1912 份，

占探望权纠纷案件一审判决书的 36.5%。这表明至少有 36.5%

以上的探望权一审案件中是涉及到离婚协议的。其中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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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2017 年分别为 283 份、403 份、578 份和 648 份，占各

年一审探望权纠纷判决书的比例分别为 33.22%、33.67%、

37.88%和 38.94%，处于逐年上涨的趋势。具体而言，双方签

订了离婚协议后，又对探望权予以诉讼的主要因以下几种情

况：离婚协议中对探望权未约定，从而产生纠纷的；双方约

定不直接抚养未成年人一方放弃探望权，之后反悔产生纠纷

的；在离婚协议中，双方约定“随时探望”等探望时间、探

望地点等不明确，或虽然明确但在实施过程中产生纠纷的。

图 23 2014 年至 2017 年涉及离婚协议的案件占探望权纠纷案件比例

③被告未出庭、答辩的数量、比例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探望权纠纷案

件一审裁判中载明“被告未答辩的”43 份、载明“被告未出

庭”的 15 份、载明“被告未应诉”的 1 份，共计 59 份，占

裁判文书总量的 1.11%。而婚姻家庭纠纷案件总体不出庭、

不答辩的只占总数量的 0.87%。比较而言，探望权纠纷案件

的被告不出庭、不答辩照比婚姻家庭纠纷案件高出 0.24 个

百分点。因探望权纠纷案件，是在离婚后所产生，容易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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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感情纠葛掺杂到案件中，不愿意面对曾经的配偶可能是

其中的一个因素。

图 24 2014 年至 2017 年探望权纠纷案件与婚姻家庭案件被告不出庭比例

④委托律师情况数量、比例分析

在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一审探望权

纠纷的 5239 件中，有原被告委托律师的 1876 件，占总量的

35.81%，与同期民事案件委托律师的比例 58.32%相比低了

22.51 个百分点。其中 2014 年至 2017 年分别为 286 件、439

件、562 件和 1876 件，分别占各年探望权纠纷案件的 33.57%、

36.68%、35.4%和 35.8%，而同期民事案件委托律师比例为

57.12%、57.51%、58.23%和 59.55%，每年都低于 20 个百分

点以上。因探望权纠纷案件涉及到的未成年人与原、被告共

同具有血缘，并且案情简单，当事人委托律师的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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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2014 年至 2017 年探望权纠纷一审案件委托律师比例

图 26 2014 年至 2017 年探望权与民事案件委托律师比例

2.二审案件案情特征分析

①上诉理由分析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收集到 2017 年探望权纠纷案件二审

裁判文书 100 余份，扣除管辖权异议上诉裁定及二审撤诉裁

定外，共 72 份判决书。以此 72 份判决书为样本进行逐一分

析。因探望次数有异议而提起上诉的 30 件，占比为 41.67%，

所占比重最高；对探望时间有异议而提起上诉的 20 件，占

比 36.11%；认为应中止探望的 15 件，占比 27.78%；对探望

方式有异议而提起上诉的 14 件，占比 19.44%；对探望地点

有异议的 5 件，占比 7.14%；涉及到离婚协议中关于探望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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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是否应予履行的 3 件，占比 4.17%。探望权纠纷案件当

事人的上诉理由大部分是针对法官自由裁量权之部分。

图 27 二审案件中上诉理由统计

针对探望次数上诉的案件中，原审原告上诉的理由为增

加探望次数，而原审被告的上诉理由为应减少探望次数。针

对探望时间上诉的案件中，原审原告的上诉理由为增加探望

时间，原审被告上诉理由为应减少探望时间；个别针对探望

时间案件的上诉理由为判决对探望的时间段未予明确。针对

探望方式上诉的案件，原审原告的上诉理由为将看望式更改

为逗留式，而原审被告的理由是将逗留式更改为看望式。以

中止探望为理由进行上诉的案件中，大部分案件一审的原审

原告是不直接抚养子女一方，被告以中止探望进行抗辩，有

2 件案件是原告起诉对方中止探望，一审法院均判决驳回诉

讼请求，二审上诉予以维持。以探望地点作为上诉理由的案

件虽然只有 5 件，但具体理由较为分散，有的是应尊重未成

年意愿，有的认为是按离婚协议约定，有的是应明确探望的

具体地点。总体来讲，从上诉理由来看，上诉人无论是原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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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还是原审被告，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和未成年人多些接

触时间、多些交流机会。这使我们在冰冷、淡漠的案件中看

到了父母之爱，让人感到一丝温暖。

②裁判理由分析

依据采集的文书样本进行分析，二审裁判文书的理由，

主要是以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为导向，综合考虑未成年人

的年龄、生活环境、学习状况与不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的工作

状态、生活环境及双方距离等多种因素，裁判原审确定的探

望方式、探望时间、探望地点等是否合理。若裁判的合理则

予以维持、若裁判不合理则予以改判。收集到的文书中改判

的有 6 件，占比 8.33%，虽与最高院信息中心的 2017 年改判

率稍有差距，但误差处于可接受的范围内，且大体趋势是一

致的，再次验证了探望权改判率低的特点。不能否认，探望

权纠纷案件的一审审级作用较好，使探望权纠纷案件维持率

偏高。但也不难发现，由于探望权纠纷案件上诉理由多为针

对法官自由裁量权部分，即使原审认定的不够合理，但改判

的依据也并不充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一百七十条第二、三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

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

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

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

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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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规定，只有在原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的或者基

本事实不清的情况下，才能进行改判。严格来讲，法官自由

裁量的部分没有极其权利义务不对等的情形下，是不符合改

判条件的。然而，探望权纠纷针对的是未成年人权益，基于

父母之爱的重要性，法院对于探望时间、探望次数的认定对

于未成年人来说极其重要。从这个角度来说，针对合理性进

行改判的法官具有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令人敬佩。

③改判结果分析

以 2017 年审结的二审裁判文书发改案件作为样本进行

分析，其中改判的量较小，只有 5 件。但作为全国法院一年

内上传至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案件，改判的这 5 件案件具有一

定的代表性。改判案件中涉及最多的是探望次数和每次探望

时间，分别有 5 件，涉及到探望地点的有 2 件，而涉及到探

望权的截止时间和探望方式的各 1 件。

图 28 探望权纠纷二审案件改判原因

具体而言，经过查阅二审改判裁判文书，当事人争议

最大的探望次数与每次探望时间，在二审改判案件中体现

出了关联性。有两件案件均是将每周探望，改为两周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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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而每次探望的时间基本上是原来的二倍，这样总体

探望时间不变。还有二件针对探望次数改判的是将原每年

探望二次改为每年四次。总体来讲，法官更倾向于使不直

接抚养父母与未成年子女多接触，即使个案中感觉探望次

数过多不利于未成年子女，而减少探望次数也不会缩短总

体的探望时间。针对探望地点改判的，是基于双方认可。

针对其他部分的改判均是因一审判决不明确而二审予以明

确。针对探望权案件判项具体、明确到如何程度，一二审

法官仍具有不同理解。

三、疑难问题与原因

（一）探望权主体的扩张

我国《婚姻法》第三十八条：“离婚后，不直接抚养

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

是对探望权的规定。基于这一法律规定，对于探望权概念

的界定也大同小异，无实质差别。探望权“是指离婚配偶

中不与子女共同生活一方，按照法院的裁定或双方的约定

定期或不定期探望、会见子女的权利。”
1
基于法律规定和

探望权的定义，探望权的主体应为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

女的父或母。但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将探望权主体的扩张

1
杨大文:《亲属法》，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93 页。



30

到解除同居关系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及祖父母、外

祖父母。

1.解除同居关系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

在 2017 年裁判文书网搜集到的一审判决中，有 7 个案

件探望权的主体是解除同居关系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

母。这些案件中均肯定了他们探望权的主体地位。

我国《婚姻法》将探望主体限定为“离婚后”的父母，

而未考虑现实感情生活的复杂性。现实中，父母子女的关

系不一定存在于婚姻关系中，如非婚生子女；即使子女为

婚后所出生，“不与子女共同生活”也不一定在离婚后，

如分居、婚姻被撤销等情形。《婚姻法》第二十五条：“非

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

或歧视。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生母，应当负担

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直至子女独立生活时止。”确定

了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同样的法律地位。但在探望权制

度中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

女的权利”将非婚生子女的父母排除在探望权之外。从形

式上来看，这是对非婚生子女父母权利的限制。而由于探

望权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权益，其在是权利的同时也具有义

务性质。对解除同居关系等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权利

进行限制也是对其义务的排除，也就意味着对非婚生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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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子女权利的侵害，这与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具有平等

性的原则不符。法律没有将分居、婚姻被确认无效或被撤

销后不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母的确认为探望主体。司法实

践过程中进行了补充。

2.祖父母、外祖父母

上文对当事人的年龄结构分析，得出的结论为探望权的

原告大部分应为父母，有少量为祖父母或外祖父母。通过裁

判文书网查询到的裁判文书也证实了这一点。在中国裁判文

书网中搜集到的一审判决共计 462 份中，有 2 个案件是祖父

母或外祖父母请求探望权，法院均予以支持。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导致越来越多的工作不再以体

力为要件，同时女性的接受教育的水平也在不断增长，使越

来越多女性投入到工作当中。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

家庭模式逐渐被打破。夫妻双方都忙于工作，未成年子女的

照顾责任由祖父母、外祖父母来负担的越来越多。而由于计

划生育的实行，现在作为祖父母、外祖父父母的一代，基本

都受独生子女政策约束而只有一个孩子，特殊情况下也只有

两个孩子。孙子女、外孙子子女数量少，也使得他们有时间

照顾未成年人。他们与未成年人朝夕相处，感情浓厚。可是

生活难免会有意外，一旦自己的子女去世，未成年的（外）

孙子女就会与其父或母生活。这时，祖父母、外祖父母不仅



32

会遭受丧子（女）之痛，亦会使其面临着与（外）孙子女的

分离。此种情况下，若不赋予祖父母、外祖父母探望权，老

人的生活就会失去了寄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

二十七条：“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未成年人的父母

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

序担任监护人：(一)祖父母、外祖父母；(二)兄、姐；(三)

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须经未成年人住

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现实

生活中，若父母去世一般由祖父母、外祖父母作为监护人。

我们可以理解为由其代为行使亲权的部分权利与义务，而一

旦祖父母、外祖父母出现离婚、分居等情形，不与未成年孙

子女生活的一方若没有探望权，则会使本已失去父母的未成

年子女的生活环境更为不利。

虽然法律并没有规定祖父母、外祖父母为探望权主体。

但因社会现实需要，司法实践中将祖父母、外祖父母作为探

望权的主体的做法也得到了最高院的肯定。在第八次全国法

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中就规定：“祖父母、

外祖父母对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孙子女、

外孙子女尽了抚养义务，其定期探望孙子女、外孙子女的权

利应当得到尊重，并有权通过诉讼方式获得司法保护。”这

虽不是法律规定，但对各级法院司法工作的指引作用也不容

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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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尊重双方协议的有限性

我国的离婚制度是协议离婚与诉讼离婚并存。《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

释(一)》第二十四条：“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的离婚判决

中未涉及探望权，当事人就探望权问题单独提起诉讼的，

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之规定，在诉讼离婚中要么是在离

婚案件中确定探望权，要么是单独提起诉讼，程序较为明

晰。而在协议离婚中，双方在民政部门离婚时或双方当事

人私下达成协议，对探望权进行了约定，而由于约定不明

确或在履行过程中产生争议，法院该如何认定，是否应按

照协议进行判决。司法实践中区分不同情形，作出了不同

判决。具体而言，双方协议中约定“不允许不直接抚养的

父或母探望”或“放弃探望权”后，不直接抚养的父或母

起诉请求探望的，法院判决准许探望。理由是依据法律规

定具有探望权。对于双方协议中约定“随时探望”等，原

告请求履行协议的，法院判决明确了具体的探望时间、探

望次数和探望方式。对于双方协议约定探望的时间、次数

等具体明确，原告请求履行或变更协议的，一般以履行该

协议为原则，但也有探望次数等不利于未成年人而进行变

动的情况。

综上，法院对于离婚协议或离婚后双方达成的探望权

协议的审查与其他协议的审查相区别。一般而言，民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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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自治为原则，当事人有权处分自己的权利，法院不会

进行干涉。而探望权其权利针对的是未成年人，并非是直

接抚养人。双方确定的协议直接涉及到未成年人的利益。

探望权虽然在法律上作为权利出现，却具有义务性质。探

望权源于亲权。“亲权是指父母基于其身份而对未成年子

女人身及财产进行管教和保护的权利和义务。亲权名为权

利，实际上也是权利和义务的集合体。”
2
而离婚的家庭中，

不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或母如何行使亲权赋予的权

利，履行亲权赋予的义务，就是探望权制度设置的价值所

在。探望权的义务性质体现在，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

依然应关心、关爱子女的成长，给予子女父爱或母爱，使

其健康成长。

在双方协议中约定“不允许不直接抚养的父或母探望”

或“放弃探望权”，原告又请求探望，法院判决予以准许

的实质是考虑了探望权的义务性。放弃探望权本身就有在

离婚时，放弃与未成年人相处，而争取其他利益之嫌，实

质上也是对义务的放弃，是对未成年人子女的一种伤害。

若单纯地认为，探望权是一种权利而不考虑其义务性，认

为权利可以自由处分，从而驳回诉讼请求，则有失偏颇。

对于变更双方约定的探望时间、探望次数等，法院也是考

虑了未成年人的利益。探望权制度设立的目的之一就是为

2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年版，第 6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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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若是探望时间、探望次数设定

不合理则会对其学习、生活产生不利影响，若双方协议协

议中有此种情况，法院应从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出发进行调

整。总之，司法实践中，已经意识到了关于探望权的协议

应与其他协议相区别，不能单纯的强调离婚夫妻的权利，

亦应考虑未成年子女的利益。

（三）判项明确程度之争

1.探望时间、地点、方式

一般来讲，判决必须具体、明确，具有可执行性。否

则案件一旦进入执行程序，判决无法执行，则达不到解决

纠纷的目的。而探望权纠纷案件中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

母请求行使探望权的案件，法院判决支持其诉讼请求的判

决具有特殊性。判决行使探望权的判项，必须要考虑多方

面的因素才能确定判项中的探望时间、探望地点和探望方

式等因素。首先，一定需要考虑原告即不直接抚养子女一

方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等因素。其次，依照法律规定，

探望权的行使应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健康，这就需要法院

在作出关于探望权判决探望权纠纷案件时考虑未成年子女

的学习、生活情况；同时，由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具有配

合的义务，客观上若其不配合也无法完成探望，所以判决

时要考虑直接抚养人的工作时间、工作地点等因素；而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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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探望权纠纷案件判决的履行是持续而长久的，履行过程

中以上考量的因素是不断变化的，变化后是否依然合理具

有不确定性。正因如此，法官对于是否应在判决中明确探

望时间、探望地点和探望方式等有着不同的理解。

司法实践中，可区分为以下几种情况。1.判决遵循了

判项具体明确的传统要求。如（2017）闽 0603 民初 970 号

判项表述为：“一、原告许某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于每

月第一、三周的周六上午十时至被告陈某 2 处接出婚生女

陈某 1 探望，于次日下午十七时送回被告陈某 2 处；”探

望的时间、地点、探望方式各要素齐备。2.判决着重考虑

了探望权纠纷案件的特点，只判决每年或每月原告享有的

探望次数，而对于探望的时间、探望地点和探望方式不予

确定。如（2017）陕 0113 民初 5297 号判决，原告请求“准

予原告每月探望刘某两次，具体方式为每月第二及第四个

周五下午由原告至学校将刘某接回原告住处，周一上午自

行送刘某返校；寒暑假由原被告轮流抚养”。可见，诉请

探望时间、探望地点和探望方式都明确，而判决结果却是：

“原告刘某于本判决生效后每月可探望婚生子两次，被告

杨某应协助原告刘某探望孩子。二、驳回原告刘某的其余

诉讼请求。”对于判决对于探望的时间、探望地点和探望

方式不予确定的原因判决中表述为“鉴于探望权行使的客

观情况容易发生变化，其行使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宜由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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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确定，本院不宜规定的过于细致。”3.判决相对折中，

只对部分可以长期履行的要素予以明确，如（2017）冀 0102

民初 1987 号判决判项为：“原告杨某某每月探望婚生子杨

某二次，探望时间为每月第一、第三个星期六，具体探望

地点及方式由原告杨某某、被告庞某某协商确定，被告庞

某某予以协助。”4.判决对于要素全部或部分予以确定的

同时，在判决中确定了遇特殊情况的处理方式。如（2017）

辽 0303 民初 1746 号判项表述为：“原告刘某某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每周六 9 时至 18 时可探望婚生子刘某甲，被告

王某某应予以协助，探望时间若有变动，原、被告可自行

协商；”（2017）闽 0923 民初 894 号判决：“一、原告吴

某享有看望式探望婚生子张某的权利，即每周周六晚婚生

子休息前与张某电子通讯视频半小时（被告如有合理解释，

时间可变动调整）。”

2.探望权的截止点

探望权是一种长期持续的权利状态。那么探望权截止的

时间点是否应在判决中表述，法官的理解不尽一致。大部分

判决均未在判项中表述截止时间，也未在判决中论述理由。

不在判决中明确探望权截止时间的优点是，当事人若因客观

情况发生变化，另行提起诉讼时，不会受生效判决确认的截

止时间点的拘束。然而探望权持续到何时未予明确，可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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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较近的时间不会发生争议，但判项不完整会对未来双方

当事人发生争议留下隐患。正因如此，一些判决对探望权的

截止时间点进行了明确。如（2017）鲁 0612 民初 661 号判

决的判项：“原告李某自判决生效之日起每月的第二周、第

四周周日当日 9时从被告张某处将婚生子李某接走探望至当

日 17 时将婚生子李某送至被告张某处，至婚生子李某十八

周岁止。”明确探望权的截止点到未成年子女 18 周岁时止。

（四）司法实践之差异

对于探望权纠纷案件的探望次数、每次探望时间是由法

官酌定。现司法实践中，各地判决较为接近。一般是在周末

探望，每月两次或每周一次，每次一到两天。法官根据各案

情况予以判决。有些案件距离较远或其他因素，每月探望不

现实的，一般判决每季度探望一次。以上常规的探望在司法

实践中差距不大，不再分析。现对司法实践中，各案差距较

大的寒暑假、传统节日等部分作以分析。当然，因探望权纠

纷案件需要考虑直接抚养人、不直接抚养人及未成年子女的

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并不能过度强调一致性，应依据个

案情况进行判决。但无论什么案件都应在一般大原则基础上

强调特殊性。以下分析均剔除裁判文书中体现了个案特殊性

的案件，以求在一般的原则下探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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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寒暑假

寒暑假作为未成年人可以集中休息和游玩的时间，不直

接抚养子女的一方比较愿意争取该段集中与未成年子女相

处，以增进双方感情。很多案件原告都有寒暑假探望集中探

望的诉讼请求。但在已经判决每月或每周的探望次数的情形

下，该请求是否应予支持，司法实践中则并不一致。部分案

件为增加不直接抚养的父或母与子女的接触时间，支持了寒

暑假进行探望的诉讼请求，如（2017）粤 0203 民初 1762 号

对于寒暑假判决“每年寒、暑假开始的第二周周日上午九时，

由原告曾某到被告潘某的住所或双方约定的地点接走小孩

潘某 1 回家共同生活 10 天，于 10 天后（即第 11 天）的上

午十一时前将小孩潘某 1 送回被告潘某住处，被告潘某应给

予协助。”而也有部分判决对于寒暑假探望的请求未予支持，

认为没有法律规定，应双方协商解决。如（2017）鄂 0116

民初 2646 号，判决中：“原告要求节假日第一天上午探视

至第二天晚上结束及寒假探视时间为 15 日、暑假探视时间

为 30 日的诉讼请求。经审查，原告的该诉讼请求无明确法

律规定且被告刘某某当庭同意孩子在假期可随原告生活一

段时间，因此原、被告可以协商解决。故对该诉讼请求，本

院依法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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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传统节日

中国是一个具有文化传承的国家。家文化的概念深入人

心。每个人都希望在过节尤其是春节时能够合家团聚，不直

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也不例外。所以，一些案件中原告起诉

的请求包括在节日时探望子女，一起度过节日。部分判决予

以支持，部分判决未予支持。支持考虑的是有利于不直接抚

养子女的父或母与未成年人子女感情交流，而不予支持的理

由则是从未成年人生活的稳定性和寄希望于当事人协商解

决。（2017）闽 0122 民初 4789 号认为，“国庆节、春节等

法定假期较短，由卢某照顾有利于婚生子生活与学习，故对

林某提出每两年与婚生子过一个法定假期的探望诉求，本院

不予支持。”上文提到（2017）鄂 0116 民初 2646 号认为没

有法律规定，应协商结决，而对原告“节假日第一天上午探

视至第二天晚上结束”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

3.探望权的截止点

前文已经论述过，很多判决的判项中对于探望权的截止

点不予明确。但判项中明确了探望权截止点的判决，该时间

点界定的也并不一致。有的将探望权的截止时间定义在 18

周岁，认为子女成年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时，当然享有与

人交往的能力，父母不再享有探望权。如(2016)闽 0503 民

初 9452 号判决：“原告张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次月起按如下



41

探望方式探望婚生女张某 1，直至婚生女年满 18 周岁止，具

体探望方式为：在婚生女张某 1 上学期间，原告张某每月可

探望婚生女两次，每次探望的时间不作限制；在婚生女张某

1 寒、暑假期间，原告张某可于每年农历正月初三至初十、8

月 1 日至 8 月 20 日探望婚生女，并可携婚生女至其住所共

同居住；”有的将探望权的截止时间点界定在“独立生活时

止”，认为子女在独立生活时不再需要抚养，父母也就不再

享有探望权。如（2017）苏 0681 民初 8306 号判决：“原告

李某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至婚生女儿杨某独立生活时止享

有每月探望孩子一次的权利，具体时间为：每个月最后一个

星期的星期日白天，原告李海华去被告处探望孩子，被告杨

某应予协助和配合。”

（五）裁判文书论理缺乏

如前文所分析，探望权纠纷案件法律关系相对简单，法

律规定也相对较少。对于探望的时间、次数、地点、方式等

都为法官自由裁量的范畴。自由裁量部分因缺少法理基础作

为支撑，论理格外困难，且容易产生争议。“法官均对裁量

权在探望权案件中的运用有所认识， 只是这种审判过程中

的自发意识因缺乏理论的系统论证而难以实现逻辑自治”
3
。

从搜集到的判决书中来看，情形并不乐观，大多数案件的判

3 谢 芳：《探望权案件程序法理及适用规则探析》，载于《法律适用》，2017年第 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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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书，理由写的简单、概括，论理不充分、不透彻。绝大部

分判决文书的理由部分集中于不直接抚养一方是否具有探

望权，或者被告抗辩主张的中止探望权是否提供了充足证据

予以支持，对于判决确定的探望时间、次数、方式、地点，

法官是如何考虑而确定的，并未论述。即使进行论述的，也

只是一两句，考虑未成年人的学习、生活情况等原则性概括，

判决案件的个案情况，从判决中无法得出结论。一些案件判

决论理部分仅仅四、五行文字，只引用了《婚姻法》第三十

八条：“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

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确定不直接抚养的父或母享

有探望权，就进行判决。探望权案件中很多作为直接抚养子

女的父或母均以未支付抚养费进行抗辩，但鲜有判决对此作

出回应，论述两者是不同的法律关系。作为缺少法律知识的

群众，很难理解其中的法律关系。 究其原因，除探望权纠

纷案件的特殊性以外，一方面是现在法官工作压力较大，没

有时间和精力对判决尤其是像探望权纠纷案件这种法律关

系较为简单案件的判决进行精细打磨。另一方面，是因为长

期以来，在法院的民商事领域，传统的婚姻家庭领域案件，

一直被认为不够“高大上”，配备的人员也相对较弱，而将

能力高、素质好的法官配备到经济案件领域。这成为法律文

书质量的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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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裁判文书论理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裁判文书

论理不仅是说服当事人的过程，更是反映了法官思考和分析

案件的过程。一个裁判文书论理过程中没有对双方当事人争

议较大的探望时间、探望次数和探望方式等作出论述和回

应，就直接作出判决，会给人一种法官并没有认真研究双方

争议的印象。而探望权纠纷案件，从表面解决的是案件双方

当事人的纠纷，实际上影响的是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与

未成年人接触、交流的时间，直接影响未成年人的成长和身

心健康。判决论理充分能使双方当事人更为清晰的知道，法

院确定探望权时考量的因素，对双方当事人起到指引的作

用，以对未成年人的成长产生有益影响。

四、解决疑难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一）适当扩充探望权的主体

1.删除关于父母探望主体中“离婚后”的限制

《婚姻法》关于探望权主体中对于父母“离婚后”的限

制，现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变化。删除“离婚后”，将

所有的父母都作为探望权的主体，既能够解决婚姻危机情

形下的父或母的探望需求，也能保护父（或）母对婚外所

生子女的进行探望的权利。最主要的是，这能为不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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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出生、成长的未成年人创造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得到

父母关爱。

2.有限制的将祖父母、外祖父母列为探望权主体

祖父母、外祖父母享有探望权，已经被大多数学者所

认可。现争议较多的是，是否所有的祖父母、外祖父母都

享有探望权？若只在特殊情况下才享有，那么是在什么情

况下享有？

笔者认为，对于祖父母、外祖父母享有探望权范围的

界定，应以探望权的性质来分析。探望权源于亲权，是基

于身份关系而享有，祖父母、外祖父母能够成为探望权主

体，主要因其与未成年子女的父（母）关系的特殊性而能

代位享有。所以，并不是所有的祖父母、外祖父都享有探

望权。只有发生祖父母、外祖父母能够代位的事实，其才

具有探望权。另外，从未成年人的利益分析，对于探望权

主体规定的过于狭窄，固然不利于为未成年人营造良好的

成长环境，也不利于其与亲属之间感情的维系。但是若规

定的过于宽泛也会影响未成年人学习、生活及身心健康。

由于大部分探望权的产生依然是因为父母离婚所致。而离

婚的原因则是多元化的，配偶与其亲属关系不融洽是其中

原因之一。若在所有情况下都将祖父母、外祖父列为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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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主体，势必也会影响抚养未成年子女的父（母）生活及

其与未成年子女之间的感情，不利于其成长。

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在何种情况下有探望权是学者讨论

较多的问题。有人认为：“隔代探望权的基础应该建立在

自然的血缘关系之上，是来自于亲情的羁绊，是血缘关系

中的固有亲情之体现，是不同于一般探望权的独立权利。

这种基于血缘的隔代探望权不受到外界法律关系的影响，

不因为自己子女婚姻关系的结束而丧失。”
4
也有人认为，

“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适当设定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享

有探望权和条件，即只有在孩子父或母死亡或确实无力抚

养的情况下，方可设定其享有探望权。设定这种探望权要

适度，不能无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权利义务的对等

性。”
5
笔者认为，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探望权为代位行使，

所以范围应为发生祖父母、外祖父母能够代位的事实，其

有探望权。在未成年人父或母死亡，丧子（女）的祖父母

或外祖父母可以代位其子（女）享有探望权。在未成年人

的父母均已经死亡，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成为根据民法总则

之规定成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后，外祖父母或祖父母可以

代位子女行使探望权。而成为监护人的，祖父母或外祖父

母因履行了亲权的权利和义务，在婚姻状态发生变化时，

不与未成年子女生活一方应具有探望权。

4侯学宾：“隔代探望权：这个可以有”，载于《检察日报》，2015 年 7 月 22日第 007 版。
5付建国、郝绍彬：《享有隔代探望权应受适当限制》，载于《人民法院报》，2016 年 10月 12 日第 00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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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贯彻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观念

1989 年 11 月 20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

第三条：“1、关于儿童的一切行为，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

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

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这被视为对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

的具体阐述。2017 年 10 月 1 日实施的《民法总则》中第二

章第二节的监护制度确立了“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

由于儿童是最大的被监护人主体，“最有利于被监护人”体

现了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从制度设计上，“探望权制度设

计上均体现了“子女本位”原则，优先考虑子女的最大利益，

注重子女与父母交往的精神权益的保障。”
6
探望权纠纷案件，

直接影响未成年人的利益，司法实践中为最大程度的保护未

成年人利益，应以该原则为审判理念。

“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要求法院或法官在家事审判

中，针对涉及儿童的事项进行裁断时应当主动依职权考量儿

童的最佳利益。”
7
目前司法实践中，虽然将未成年人的学习、

生活情况作为考量因素，并从有利于其成长出发进行判决。

但是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不仅是要考虑学习、生活状态，

更要将父母离婚和因探望权产生纠纷对未成年人的心理健

康的影响降到最低。目前，随着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的

6景春兰、刘敏怡：《探望权的制度价值探析》，载于《山西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 4期。
7陈爱武：《家事诉讼与儿童利益保护》，载于《北方法学》，2016年第 6期。

http://baike.sogou.com/v93265.htm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3%95%E9%99%A2/369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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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一些地区的法院聘请了心理咨询师，为案件当事人提

供心理疏导。在探望权纠纷案件中，可以针对个案情况，向

心理咨询师进行咨询，从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出发，将

心理咨询师的意见作为一项判决时考量的因素。同时，探望

权的行使，需要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当事人配合，即使判决，

执行也存在一定难度。避免双方当事人因感情纠葛而使探望

权成为发泄不满情绪的砝码和出口。在探望权纠纷案件审判

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心理咨询师优势，以专业的角度对案

件当事人讲明父母之爱在成长中的重要性、双方冲突对未成

年人的影响和伤害。相信每个父母都是爱孩子的，唤醒父母

之爱，能为探望权纠纷的解决起到更大的作用。

（三）深入推进家事审判改革

自 2016 年 6 月 1 日，最高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选取了

部分法院开展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两年来，

家事审判改革取得了一些成绩和做法。在本课题撰写过程

中，最高人民法院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发布了《关于进

一步深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见（试行）》，

这对于从事家事审判的法官来说，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深入推进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为对解决探望权纠

纷具有重要作用。“推进家事审判改革，旨在提升家事审判

在维护家庭稳定、促进家庭和谐、弘扬家庭价值、增强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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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提升家庭文化方面的能力和水平，推动和保障家庭在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发挥健康细胞的作用。”
8
具

体来讲，以下几点尤为重要。

1.区分婚姻危机与婚姻死亡

长久以来，我们在审理离婚纠纷案件中，没有区分婚姻

危机与婚姻死亡。大部分案件较多的强调了“当事人意思自

治”、“离婚自由”，而较少的关注婚姻对于维护社会稳定

和建立未成年人成长环境的作用。2016 年 4 月，《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开展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

见》提出：“适应家事案件特点，全面保护当事人的身份利

益、财产利益、人格利益、安全利益和情感利益，切实满足

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要在诊断婚姻状况的基础上，注意区

分婚姻危机和婚姻死亡，积极化解婚姻危机，正确处理保护

婚姻自由与维护家庭稳定的关系。”这使各级法院在审理离

婚纠纷案件注意对婚姻危机和婚姻死亡的区分，部分濒临解

体的婚姻得到修复，从而使更多未成年人子女生活在完整的

家庭中，从源头上减少探望权纠纷案件的数量。

2.推动联动机制建立

目前，我国实行诉讼离婚与协议离婚双轨制运行，并

且协议离婚的数量远远超过诉讼离婚的数量。2014 年依法办

8 胡云滕：《少年家事审判改革的社会背景和问题导向》，载于《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6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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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离婚 363.7 万对，其中：民政部门登记离婚 295.7 万对，

法院办理离婚 67.9 万对；2015 年依法办理离婚 384.1 万对，

其中：民政部门登记离婚 314.9 万对，法院办理离婚 69.3

万对；2016 年依法办理离婚 415.8 万对，其中：民政部门登

记离婚 348.6 万对，法院办理离婚 67.2 万对。如前文所述，

很多探望权纠纷时因离婚协议中对探望权未约定、约定不明

等情况而产生。2017 年 7 月 20 日，最高人民法院等 15 个部

门发布了《关于建立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联席会议

制度意见》倡导了双方合作和信息共享机制。在双方合作过

程中，法院应指导民政部门，在双方的离婚协议中，明确探

望权，并对探望权的履行时间、地点、方式等予以明确，以

减少部分探望权纠纷案件。

3.发挥家事调查员的作用

一般而言，探望权纠纷案件中，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

与未成年人联系的较少。在庭审过程中，对于未成年子女的

学习、生活状态也只是听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陈述，具体

情况法官很难查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家事审

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见(试行）》 规定：“人民法院

根据案件审理需要，可以委托家事调查员调查下列事项：（1）

当事人的个人经历、性格、教育程度、身心状况、家庭情况、

夫妻关系、居住环境、工作情况等；（2）对子女的抚养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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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子女的心理状况及学习状况等；……”法院在审理探望

权纠纷案件中，可以借助家事调查员的作用，对未成人的生

活、学习、心理等状态进行全方位了解，以更为准确的查明

案件事实，为判决服务。

（四）判决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探望权纠纷案件的判决一般涉及的期限长，因客观情况

变化千差万别，不同法官对于判项中探望次数、探望时间和

探望截止时间点诸多要素明确与否的理解亦不尽一致，判决

具有差异性也是合理的。“在很多案件中，法官显然不能仅

依据规范，或者借由立法者在规范中指示的一般性评价，就

可以获得判决。遇有不确定法律概念、概括性条款和法律原

则场合，法律往往只界定了一个一般性“框”，框架内有若

干种解释、选择的可能性，法官须结合个案另行探究、评价，

才能得出正确的判决。”
9
但再特殊的案件也有着一般规律，

应建立在原则性的基础上谈论灵活性和个案的特殊性。判决

应是可执行的。若是当事人请求探望的具体时间、方式等均

明确，判决的结果则是双方协商，则法院的判决没有任何意

义。试想，一个父亲或母亲想见自己的孩子，一定是先找抚

养人协商，请求探望。即使法院认为协商的不够，也应是进

行调解，在调解不成的基础上进行判决。《中华人民共和国

9 陈林林：《法治语境中的判决正当性分析》，载于《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5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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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

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

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

决。”婚姻法明确规定了判决应当对探望的方式与时间进行

明确。经过查阅一、二审判决不难看出，一些一审案件，当

事人的探望权纠纷已经经过判决，由于判项不明确，当事又

另行起诉，法院再次判决。部分就是因一审判项中对于探望

时间等不明确，当事人上诉，二审予以改判。所以，我们认

为，即使探望权案件比较特殊，判决依然应以可执行为原则，

应尽量将能够判决的因素进行判决。但因其特殊性，若判决

很明确，一旦出现当事人工作时间、地点，未成年人学习生

活状况等变动时，判决就可能不符合客观情况。因此，可以

不确定判决的截止日期。这样一旦因客观情况变化，双方再

次产生纠纷，则可以依据新情况进行诉讼。

对于除常规的每月或每年的探望次数外，当事人请求

在寒暑假、传统节日的探望是否应予支持，也是值得考量的

问题。探望权纠纷案件涉及的因素较多，个案中应综合考虑

斟酌，再予以判决。但父母之爱在人生命中扮演的角色非常

重要，应以支持为原则。由于春节在寒假的范围之内，可以

在确定寒假的探望权开始时间时，直接将春节考虑进去。一

般当事人都是请求每两年一起过一次春节，可以分单双年进

行判决。

http://law.lawtime.cn/lifadongtai/348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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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视规范裁判文书说理性

“裁判文书的说理不纯粹是一个司法或技长问题，而是

一个政治问题和制度问题，重视裁判文书说理实质上是司法

文明进步的体现，尤其是司法民主和司法理性的体现。”

10
2018 年 6 月 1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

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指出：“裁判文书释法说理，要阐

明事理，说明裁判所认定的案件事实及其根据和理由，展示

案件事实认定的客观性、公正性和准确性；要释明法理，说

明裁判所依据的法律规范以及适用法律规范的理由；要讲明

情理，体现法理情相协调，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要讲究文

理，语言规范，表达准确，逻辑清晰，合理运用说理技巧，

增强说理效果。”探望权纠纷案件不单单是一个法律意义上

的诉讼案件，更是一个父母之爱相博弈的过程，是一个个人

情感之路成长的历练。这样的案件不仅需要释明法理，更需

要阐明事理、讲明清理。

探望权纠纷案件虽然法律关系简单，但双方的争议一般

不是集中在法律关系上，而是集中在探望的次数、每次探望

时间、探望方式等。裁判文书除论述不直接抚养的父或母具

有探望权外，亦应对以上争议问题给予回应。司法实践中，

法官一般是依据当事人及未成年人的生活、工作和学习情况

进行判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

10 胡云腾：《论裁判文书的说理》，载于《法律适用》，2009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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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说理的指导意见》：“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处理案件时，

应当坚持合法、合理、公正和审慎的原则，充分论证运用自

由裁量权的依据，并阐明自由裁量所考虑的相关因素。”之

规定，对于法官行使自由裁判权亦应当进行论证。在探望权

纠纷案件中，可以将查明的双方当事人及未成年人的学习、

工作的状态、休息时间及未成年人现在与双方当事人尤其是

不直接抚养的父或母感情在判决查明事实中予以认定。在判

决理由部分阐述清楚具体探望权的具体因素。比如在确定每

年探望或每月探望次数时，考虑的双方的距离、各方的时间

等因素。在确定探望方式时考虑的未成年子女的年龄及与不

直接抚养人的感情状态等因素。在确定每次探望的时间长度

时考虑的未成年人子女的生活习惯等等。总之使人能够理解

判决的理由及依据。二审案件要集中论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

成立与否。改判案件要论述清楚一审判决的探望次数、探望

时间等不合适的具体理由。

（六）合力培养家庭观念

虽然本文是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

建议。但依据前文数据，探望权纠纷案件在逐年增多，并且

矛盾较以前更加尖锐。这与离婚率的增长具有关联性。然而

离婚仅有不到 20%的案件进入诉讼程序。所以不能仅仅依靠

法院一家之力解决问题。解决探望权问题，要使公民重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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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具有家庭观念，自觉履行对家庭的责任。正如习近平总

书记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时提出的要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民政部、街道等通过文明家庭评选

等活动，建设家庭文化、开展家庭伦理教育，使公民认识到

家庭的重要性。宣传部门，以传统媒体、新兴媒体为载体，

积极报道对家庭建设具有引领作用的新闻，传导正能量。司

法机关通过讲法治课、以案说法等活动，对公民进行法治教

育，使其认识到离婚后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对未成年

子女的伤害。

总之，探望权纠纷案件，对于法院来讲是一类案件，研

究的重点是在诉讼中如何对未成年人利益予以保护；于社会

和政府而言，则是一个窗口，通过这个窗口能够更真切的看

到现在家庭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家庭文化的建设涉及到

多方面，需要各部门长期努力才会有结果，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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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我们正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前进。而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的美满幸福，关系着社会

的稳定。 2018 年 7 月 1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深

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见(试行）》开始实行，

作为家事法官如何在新背景下，更好的立足岗位，为家事审

判工作服务，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信息中

心在党组的领导下，精细策划了此次系列课题，作为一名法

官有机会将自己平日的所学、所思，付之于纸面，能够在中

国法治前行的道路上前进尽自己微薄之力，无疑是幸福的。

探望权纠纷案件判决的背后隐藏着父母离婚对未成年

人的影响和伤害。课题组成员查阅探望权纠纷案件的判决

时，心情沉重，真心感受到这些未成年人需要司法的关注和

关怀。我们将继续秉承着对未成人负责的理念，依托大数据

分析的手段，开展深入、细致的研究。

最后，特别感谢最高人民法院信息中心、感谢吉林省高

级人民法院对课题的支持。感谢吉林大学李洪祥老师对本课

题给予的悉心指导。感谢通化师范学院崔双平老师给予执笔

人的中肯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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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附表 1 各省探望权纠纷一审案件量

省份 2014 2015 2016 2017 合计

江苏 189 334 395 512 1430

河北 227 294 308 364 1193

北京 230 302 263 282 1077

广东 168 217 254 275 914

上海 200 180 257 238 875

山东 7 126 315 402 850

河南 135 187 210 265 797

天津 137 168 207 231 743

浙江 146 135 206 242 729

辽宁 104 123 153 204 584

安徽 105 130 150 167 552

四川 80 59 171 196 506

新疆 110 142 127 104 483

福建 73 111 120 132 436

内蒙古 60 84 101 123 368

陕西 58 74 91 127 350

重庆 54 81 87 111 333

云南 47 75 89 85 296

黑龙江 31 86 75 86 278

广西 38 55 90 87 270

山西 37 48 70 75 230

吉林 42 50 70 65 227

贵州 31 50 67 71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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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各年的探望权纠纷一审案件量

年份 2014 2015 2016 2017 合计

案件量（件） 2467 3320 4151 4779 14737

附表 3 各年的探望权纠纷二审案件量

年份 2014 2015 2016 2017 合计

案件量（件） 2467 3320 4151 381 1077

湖北 50 41 47 73 211

甘肃 23 39 59 77 198

江西 21 31 57 63 172

湖南 14 33 44 54 145

宁夏 20 27 33 28 108

青海 13 20 24 17 74

海南 12 13 11 19 55

西藏 4 2 0 0 6

合计（件） 2466 3317 4151 4775 14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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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八条[离婚后，不直接抚

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

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

人民法院判决。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

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的权利；中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

恢复探望的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

的解释（一）》第二十五条[当事人在履行生效判决、裁定

或者调解书的过程中，请求中止行使探望权的，人民法院在

征询双方当事人意见后，认为需要中止行使探望权的，依法

作出裁定。中止探望的情形消失后，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

人的申请通知其恢复探望权的行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

的解释（一）》第二十六条[未成年子女、直接抚养子女的

父或母及其他对未成年子女负担抚养、教育义务的法定监护

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中止探望权的请求。]

《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祖

父母、外祖父母对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孙

子女、外孙子女尽了抚养义务，其定期探望孙子女、外孙子

女的权利应当得到尊重，并有权通过诉讼方式获得司法保

护。]

http://law.lawtime.cn/lifadongtai/348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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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成员

序号 姓名 职务职称 从事专业 职责分工

1 张太范 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刑事审判 总体指导

2 郑玉平 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民事审判 专业指导

3 刘 敏 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庭长 民事审判 专业指导

4 申洪钟 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庭长 民事审判 专业指导

5 张 娜 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副庭长 民事审判 撰稿人

6 崔双平 通化师范学院 民事审判 数据整理

7 王 吉 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信息中心主任 民事审判 数据收集

8 王立武 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 民事审判 数据收集

9 樊 聪 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 民事审判 数据收集

10 于 诗 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书记员 民事审判 数据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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